
遂昌县教育局文件
                                    
遂昌县教育局关于下达2013年中心成技校工作任务的通知

各中心成技校：

根据浙教职成〔2012〕116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和《丽水市教育局2013年工作思路》，结合我县春季教育系统工作会议要求，经教育局研究，现将2013年工作任务下达至中心成技校，请遵照执行。

一、工作任务

（一）培训工作

1、有考证资质的机构进行考证的培训：各中心成技校要按“人人能组班、月月有培训、期期有亮点、校校有特色”的要求，举办能帮助农民提高就业能力、实现持续致富的培训班，每人每年组班不少于二个（每班培训学员不得少于40人）、争取培训资金人均不少于7万（其中妙高中心成技校人均不少于8万）。承担民政局、残联、移办、工会、妇联等部门培训任务的原则上也可予以认同。

2、实用技术培训：每年各类培训人次不少于中心成技校服务乡镇（街道）常住人口的35%。

3、指令性培训：完成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和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等任务；参加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的毕业生取得初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绿色证书）的取证率达90%。

（二）“进百村送培训上门，访千家助农民致富”工作

1、按合并后的行政区划重新确定联系村、户，每位成校教师联系四个行政村，四十个农户。

2、做到“六个一”：每周至少沟通一次、每旬至少进村一次、每月至少约访一次、每人半年至少办班一次、每年每校与服务对象座谈一次、每年每人写一篇比较性调研文章。

3、每位成校教师在所联系的行政村筹建成立“农（市）民学校”，并开展活动。

(三)其他工作

1、完成教育局布置的工作任务。

2、按考核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二、考核与奖惩

1、教育局将统筹各成校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的30%用于对完成2013年下达工作任务的学校和个人进行奖励，具体办法另定。

2、对“有考证资质的机构进行考证的培训”争取培训资金完成率不到90%的教师取消评职评优评先；完成率不到80%的教师扣除30%绩效工资；完成率不到60%的教师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由教育局重新调配。所在学校校长将负连带责任，具体办法另定。

3、对没有完成“指令性培训”任务的学校和个人年度考核时实行“一票否决”。

4、对没有完成“实用技术培训”任务的学校年度考核时不能确定为表彰学校。

5、对没有开展好“进百村送培训上门，访千家助农民致富”的学校和个人取消2013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二○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丽水市教育局，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财政局，县农办，县人力社保局     
遂昌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3年3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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